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 小學部112學年度導護工作實施計畫
112年8月21日制訂

1、 依據：本校校務發展計畫及學務工作計畫

2、 實施目的：

為維護本校學童校園安全，督導班級秩序、整潔規範，以維持校園活動之正常運作，並促進生活教育之品質提升。

3、 實施時間：112學年度全年實施之。

4、 實施對象：全體教師。

5、 執行工作內容：

一、每週輪值總導護老師1人，導護老師4人，早上交通崗導護1人，放學時段全員分工，總體動員。
二、導護執勤7：10－16：40，分配責任區，下課重點時段巡視，安全無死角。

三、上、下學、晨光活動、課間活動、午間作息、整潔活動為重點。

四、教學區設巡邏點，導護老師與行政人員交互巡視，依實際狀況簽名並記錄。

五、每週一、五總導護主持兒童週、朝會，推行生活教育，表揚學生優良行為。

六、總導護負責每週整潔活動、生活教育（秩序）評分，並頒發優良班級獎牌。

七、導護移交：每週四中午網路空間交接資料，交接資料由學務主任、生教組長、卸任導護老師撰寫移交。
八、導護工作紀錄簿，每週卸任總導護交至學務處彙整，呈鈞長核閱。

九、導護工作紀錄簿所列問題，經主任核示，生教組、訓育組、體衛組負責執行改善：設備缺失－立即請總務處檢修或提出申購；學生行為、安全疏失－找出原因，立即改善。
6、 工作配當：

	總導護
	一、工作內容： 
07:10~07:30  廣播開窗開燈、全面巡視教學區安全及體溫測量情形。
07:50~08:20  主持週一兒童週會與週五兒童朝會。
09:45~10:15  課間活動安全巡視（執勤地點：大操場區域）。
11:40~13:05  用餐秩序巡視、廚餘回收分類督導(全體教師動員導護)、刷
             牙、午間安全巡視 。
14:40~15:00  整潔活動督導（執勤地點：依照整潔實施計畫分配責任區域，
             全體教師動員導護）。
16:10~       至家接區照護學生放學至全數離校為止。

	
	二、兒童週會：每週一 08：10廣播、08：15集合、08：20到位。
三、兒童朝會：每週五 08：10廣播、08：15集合、08：20到位。
四、彙整各區導護建議，填寫導護工作紀錄簿，記錄特殊事項，列入每週五導護移交。
五、配合每週品格教育要求學生愛整潔、守秩序、有禮貌、重安全以及偶發事件立即處理。

	導護一

導護二

導護三

導護四


	1、 工作內容： 

07:10 ~ 07:30  巡視該責任區域，督導學生作息與安全，紀錄校車表現。
09:45 ~ 10:15  課間活動安全巡視〈該責任區域巡視〉。
12:20 ~ 13:05  用餐秩序巡視、廚餘回收分類督導(全體教師動員導護)、
               刷牙、午間安全巡視。
14:40 ~ 15:00  全體教師依整潔實施計畫分配至各區域執行督導。
二、07:10 ~ 16:40  課間巡視：每節下課及空堂時間，負責巡視該責任區域，

並填寫特殊狀況記錄，放學後巡視該責任區域各教室冷氣、電燈、門窗、是否關閉，並關閉走廊燈、布告欄燈後方可離校。

三、配合每週品格教育要求學生愛整潔、守秩序、有禮貌、重安全以及偶發事件立即處理。

	
	07:10~07:30  早上小圓環家接區站崗，協助學生安全下車（依輪值表）

	交通導護
	06:30~08:30  校門口廣告看板下指揮交通（外聘義交）

	
	06:30~08:30  校門口紅綠燈處指揮交通（外聘義交）

	
	07:10~07:50  校內三岔路口匝門車道前指揮交通(男性行政人員、科任老師及職員依班表輪值)

	放學導護
	16:00 ~ 16:40   全體同仁（詳閱放學導護工作配當表）


7、 本實施辦法經陳 鈞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